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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坚决落实全省矿山紧急避险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矿山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信息及紧急避险的过程管理，依照《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四川省煤矿紧急避险撤人制度》《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非煤矿山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况及时撤人工作的通知》《四川省非煤矿山紧急避险撤人制度试行》等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信息，是指在四川省气象局监督管理、技术指导下，由矿山所在市（州）或县（市、区）气象部门对矿山“点对点”发布的暴雨灾害气象预警及预警解除信息，以及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省实现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服务的矿山（煤矿、非煤矿山、排土场、尾矿库）。实行“点对点”气象预警服务的矿山，根据“点对点”气象预警情况执行停产撤人等紧急避险措施。未实行“点对点”气象预警服务的矿山，按《四川省煤矿紧急避险撤人制度》《四川省非煤矿山紧急避险撤人制度试行》执行。
第四条 按照公平、自愿的原则，由矿山自主决定是否选择开展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服务，定制服务具体事宜由服务需求方和提供方协商决定。
第五条 市（州）或县（市、区）气象部门为矿山提供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服务时，应当履行下列工作职责：
（一）建立包含同级气象和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矿山所在乡（镇）、矿山企业的信息快速同步共享渠道，如工作联系群等，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点对点”预警及预警解除信息。
（二）严密监视天气变化，灾害性天气来临前，及时发布“点对点”预警信息，具体提前时间由同级气象、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确定。暴雨预警原则上需至少提前2小时发布，内容须明确灾害性天气的起止时间、强度、影响范围等，并同步抄送该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三）灾害性天气发生在夜间的，气象部门发布“点对点”气象预警信息后，如信息接收方无应答，需通过工作联系群或电话等方式通知矿山和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四）灾害性天气结束后，气象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及时发布“点对点”预警解除信息，并同步抄送该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五）建立与同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沟通机制，第一时间向同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报送开展灾害性天气“点对点”预警气象服务的矿山名单。
第六条 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收到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信息后，应当履行下列工作职责：
（一）当矿山所在区域收到暴雨气象预警时，要向受影响的矿山立即发布紧急避险撤人工作指令，采取电话调度、在线巡查、驻矿安监员现场核实等方式，全过程跟踪矿山停产撤人情况。
（二）当矿山所在区域收到发生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时，要督促受影响的矿山立即落实供电线路特巡、主要通风机房和地面变电室专人值守等安全防范措施，必要时，应发布紧急避险撤人工作指令。
（三）督促矿山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工作制度，密切关注降雨、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情况，严防极端天气引发次生灾害。
（四）及时收集汇总矿山紧急避险与撤人情况，并向上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和同级灾害救援、指挥调度等单位报告矿山紧急避险与撤人情况。
（五）收到暴雨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信息解除后，要督促矿山全面开展风险研判评估和隐患排查整改，安全有序恢复生产作业。
第七条 矿山收到灾害性天气“点对点”气象预警信息后，应当履行下列工作职责：
（一）当矿山收到“点对点”暴雨蓝色及以上气象预警时，应当立即启动避险撤人，并确保在暴雨来临以前30分钟完成撤人工作。要利用紧急呼叫、人员定位、通讯联络、应急广播等系统，将气象预警信息传达到矿山所有人员，主动落实紧急避险与撤人措施，严禁以“先请示、先汇报”、正常下班为由故意拖延时间。要落实专人全过程跟踪避险撤人情况，所有人员撤离至地面安全区域后，应当在10分钟内将撤人情况报属地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二）当矿山所在区域收到大风、雷电等气象预警信息时，应当立即主动落实供电线路特巡、主要通风机房和地面变电室专人值守等安全防范措施，必要时，应当实施紧急避险撤人措施。
（三）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工作制度，密切关注降雨、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情况，严防极端天气引发次生灾害。
（四）收到灾害性天气“点对点”预警气象解除信息后，要由矿长或总工程师组织开展风险研判评估，要组织对通风、瓦斯、顶板、支护、供电、排水、边坡、道路、干滩、浸润线等情况以及地面生产生活设施开展隐患排查，经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作业。 
第八条 矿山应当及时修订完善灾害性天气应急预案，雨季前必须组织至少一次紧急避险撤人实战演练，促使所有作业人员熟知撤人路线、安全区域等，确保遇紧急情况下能安全、快速撤离。
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具体解释由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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